
法規名稱：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第 1 條
 

本細則依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方案、計畫之訂定、督導、執行及成果

檢核事項。

二、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法規之訂定、審核、釋示及執行事項。

三、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相關標準、作業程序之訂定、公告、審核及執行事項。

四、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料之調查、彙整及統計事項。

五、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宣導及獎助事項。

六、全國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之盤查、登錄及查核事項。

七、溫室氣體查驗機構之審查、許可、管理及認證機構之管理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督導事項。

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政策之國際合作及研究發展事項。

十、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之調查、查核、輔導、訓練及研究事項。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工作之人員訓練、管理及審查事項。

十二、國際氣候變遷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會議參與事項。

十三、全國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之審查、核准、移轉及交易事項。

十四、全國溫室氣體之排放源碳費徵收之訂定、審核及執行事項。

十五、進口產品碳排放量之申報、審查及管理事項。

十六、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管理事項。

十七、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之訂定及執行事項。

十八、產品碳足跡之審查、查驗、核算、核定、查核及檢查事項。

十九、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之管理事項。

二十、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審查及管理事項。

二十一、溫室氣體檢驗測定機構之許可及管理事項。

二十二、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工作之推動及協調事項。
 

第 3 條
 

本法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訂修、規劃及執行事項。

二、協助執行直轄市、縣（市）排放源操作與排放相關設施及有關資料之檢查與輔導事

項。

三、直轄市、縣（市）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溫室氣體減量之協助民間團體推展事項。

五、直轄市、縣（市）溫室氣體減量之人員之訓練與講習事項。

六、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訂修、規劃及執行事項。

七、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調適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調適之協助民間團體推展事項。

九、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調適之人員之訓練與講習事項。

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輔導及研究發展事項。

十一、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十二、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城市交流事項。

十三、執行直轄市、縣（市）產品碳足跡查核及檢查事項。

十四、參與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工

作之推動事項。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經行政院核定

後公開之，其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我國氣候變遷之未來情境。

二、調適及減緩所遭遇之衝擊及挑戰。

三、願景及目標。

四、基本原則。

五、政策內涵。

六、後續推動。
 

第 5 條
 

1  為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階段管制目標，中央有關機關應進行溫

室氣體排放趨勢推估及情境分析，並提出電力排放係數、電力需求成長、各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情境、減量貢獻及減量成本之估算，且評估其可能衍生之影響，送中央主管機關

彙整及綜合評估。

2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並公開之。
 

第 6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

標執行狀況，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行政院報告。

2  前項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階段管制目標。

二、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摘要。

三、階段管制目標達成情形。

四、分析及檢討。

3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階段管制期間結束後次次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階

段之達成情形。
 

第 7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訂修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下

簡稱部門行動方案），應於各期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六個月內，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2  前項部門行動方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考量聯合國及國際氣候協議建議之國家氣

候行動應具備元素，依各期階段管制目標、產業調整或能源供需情形訂修，且每五年至

少檢討一次。

3  第一項部門行動方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包括對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

二、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評量指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及措施，包括經費編列及經濟誘因措施。

五、預期效益及可能影響評估。

六、管考機制。
 

第 8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編寫所屬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以



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公開之。

2  前項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及評量指標達成情形。

三、推動策略及措施執行成果，包含經費執行情形。
 

第 9 條
 

1  前條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顯示未達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或評量指標者，中央目的主

管機關應於提送成果報告時併同提出改善措施，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

之。

2  前項改善措施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改善措施、期程及經費。

二、預期改善成果。
 

第 10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進行排放量調查及統計成果，應於每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提送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全國排放量統計。

2  前項排放量調查及統計成果，應包括前二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或碳匯量，及其活動數據

或排放係數。
 

第 11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以下簡稱國家清

冊），應彙整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依權責提送之國家清冊內容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公開之。

2  前項國家清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全國溫室氣體排放及吸收趨勢。

二、能源、工業製程與產品使用、農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廢棄物等部

門溫室氣體統計及排放趨勢。

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溫室氣體吸收趨勢。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項目。

3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統計及排放趨勢，應包括國家清冊起始年至建立日回溯二年前之資

訊。
 

第 12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以下簡稱國家報告

），應每三年編撰一次，於每三年之第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2  前項國家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國情及環境基本資料。

二、溫室氣體排放、吸收統計及趨勢分析。

三、我國溫室氣體減量之政策及措施。

四、溫室氣體排放預測。

五、氣候變遷衝擊影響及調適對策。

六、氣候變遷及系統觀測研究。

七、技術研發、需求及移轉。

八、國際合作及交流。

九、教育、培訓及宣導。
 

第 13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以



下簡稱減量執行方案），應於部門行動方案核定後八個月內，送直轄市、縣（市）氣候

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公開之

，且每五年至少檢討一次。

2  前項減量執行方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方案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包括主、協辦機關及經費編列。

五、預期效益。

六、管考機制。
 

第 14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應

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公開之。

2  前項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推動策略及措施執行成果，包含經費執行情形。

三、分析及檢討。
 

第 15 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各級政府應推動調適方案及作為，促進我國自然環境、經濟、社

會、國民、事業及脆弱群體等建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和因氣候變遷所造

成之損害，相關方案及作為應依循以下基本原則：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有及最新國內外資料、推估未來可能之氣候變遷，並評估氣

候變遷風險，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建構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二、發展因地制宜、由下而上或社區、原住民族為本之氣候變遷調適。

三、強化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能力，並充分考量人權潛在影響。
 

第 16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修易受氣候變遷衝擊權責領域調適

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調適行動方案）及調適目標，應於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確

定後一年內送中央主管機關。

2  前項調適行動方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領域範疇及執行現況，包括主、協辦機關。

二、氣候變遷衝擊情形。

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

四、調適目標。

五、推動策略、措施及檢討。

六、我國國家永續發展目標關聯性。

七、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八、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第 17 條
 

1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擬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國

家調適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2  前項國家調適計畫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全球及我國氣候變遷趨勢。

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願景、目標及國家氣候變遷情境設定。

三、調適作為現況分析。



四、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包括調適能力建構事項與易受氣候變遷衝擊領域、目標及

策略。

五、我國國家永續發展目標關聯性。

六、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七、成果管考機制。

3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各期國家調適計畫結束後次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期

之執行情形。
 

第 18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規定編寫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應於每

年八月三十一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2  前項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該領域推動進度及調適目標執行狀況。

三、分析及檢討。

四、經費執行情形。

五、未來規劃及需求。
 

第 19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以

下簡稱調適執行方案），應於調適行動方案及國家調適計畫核定後一年內，送直轄市、

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並公開之，且每四年至少檢討一次。

2  前項調適執行方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推動組織與調適架構。

二、地方自然與社會經濟環境特性。

三、氣候變遷衝擊與影響。

四、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五、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檢討

六、推動期程及經費編列。

七、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
 

第 20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編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應

於完整執行年度後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送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公

開之。

2  前項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整體進度及執行情形。

三、分析及檢討。

四、未來推動規劃。
 

第 21 條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召開公聽會程序時，應將部門

行動方案或調適行動方案初稿內容、開會資訊、會議紀錄公開之。

2  前項行動方案初稿內容及開會資訊，應於會議舉行十日前公開周知。
 

第 22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五條或第二十條規定，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

方法廣詢意見時，應將減量執行方案或調適執行方案之初稿內容、開會資訊或其他適當



廣詢方法、紀錄公開之。

2  前項初稿內容、開會資訊或其他適當廣詢方法，應於舉辦七日前公開周知。
 

第 23 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舉辦公聽會之會議紀錄應公開之。
 

第 24 條
 

本細則所定應公開之事項，除另有規定外，應於辦理完成或核定後三十日內，公開於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第 25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